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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成立於2017年，是下一代T細胞銜接器（「TCE」）療法的先驅及全球領軍企

業。本公司由創始人兼控股股東孝博士連同其他小股東於2017年9月4日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並於2025年9月29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有關孝博士的履歷

背景及相關行業經驗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主要里程碑

下表概述我們自成立以來的關鍵業務發展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2017年 . . . . . . . . . . 我們在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

2018年 . . . . . . . . . . 我們建立三個全球最大的全人源IgM噬菌體展示抗體文庫及
H-BiTE平台。

CentryMed US在美國成立。

2019年 . . . . . . . . . . 我們完成了DNV3的CMC開發及非臨床毒理學研究並提交了
IND申請。

2020年 . . . . . . . . . . 我們取得中國國家藥監局IND批准以進行TCM DNV3的臨床
試驗。

我們啟動第四個大容量全人源IgM噬菌體展示抗體文庫建設。

2021年 . . . . . . . . . . 我們藉助我們的H-BiTE平台完成SMET12的CMC開發並提交
IND申請。

我們就SMET12同時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及FDA的臨床試驗
IND批准。

我們已建立多通道抗體發現平台，包括雜交瘤及多物種免疫
文庫及Pro-BiTE平台。

我們啟動了DNV3的I期臨床試驗。

我們啟動了SMET12的I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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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里程碑

我們已制定業內首個CAESAR指南，以指導下一代TCE療法
的開發。

我們已建立第四個大容量全人源IgM噬菌體展示抗體文庫。

2022年 . . . . . . . . . 我們完成了DNV3的I期臨床試驗。

我們藉助Pro-BiTE平台完成CMDE005的臨床前研究。

2023年 . . . . . . . . . 我們完成SMET12的I期臨床試驗。

我們完成了CMD011的CMC開發並提交IND申請。

我們就CMD011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的臨床試驗IND批准並
啟動了I期臨床試驗。

我們完成了CMDE005的CMC開發。

我們已建立多功能╱邏輯門控TCE平台並啟動CMDE101和
CMDE102的研發。

2024年 . . . . . . . . . 我們就CMDE005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的臨床試驗IND批准。

我們的DNV3聯合抗PD-1抗體及化療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
的臨床試驗IND批准。

我們啟動了CMDE005的I期臨床試驗。

我們啟動了DNV3聯合抗PD-1抗體及化療的II期臨床試驗。

2025年 . . . . . . . . . 我們的CMD011獲得FDA的臨床試驗IND批准。

我們的CMDE005獲得FDA的臨床試驗IND批准。

我們啟動了SMET12的IIa期臨床試驗。

我們啟動CMDE101的CMC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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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附屬公司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擁有一家附屬公司，自其成立以來及直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一直由本公司全資擁有。本公司附屬公司之詳情載列如下：

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

成立地點
註冊資本╱
已發行股本

註冊成立及
開始營業日期 主要業務活動

CentryMed 

 Pharmaceutical 

 Inc. . . . . . . . . .

美國 100,000美元 2018年

 8月6日

研究及

 開發

公司發展及主要股權變動

(1) 本公司成立

於2017年9月4日，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00,000元。截至本公司成立之時，本公司由以下股東持有：

股東
認購

註冊資本
於本公司的
相應股權

（人民幣元） %

孝作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00,000 92.00

朱纓(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5.00

張厲尋(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000 3.00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00 100.00

附註：

(1) 朱纓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

(2) 張厲尋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

(2) 2022年2月增資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月26日的董事會決議案及股東決議案，我們的員工激
勵平台杭州時邁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785,965元，用作員工激勵。於上述增資完
成後，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約人民幣14,933,332元增至2022年2月的人民幣15,719,2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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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纂]前投資概覽

本公司根據各自與[編纂]前投資者的增資協議進行多輪[編纂]前投資。除該等增
資外，自我們註冊成立以來，我們的[編纂]前投資者之間亦進行了股權轉讓。詳情請
參閱本節「－[編纂]前投資」。

(4) 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股東決議及日期為2025年9月28日的發起人協議，本公司當時的現有股東同
意將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8,449,491元，分為18,449,491股
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由所有當時的股東按彼等在本公司改制前各自的股權
比例認購。改制於2025年9月29日本公司取得由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濱江）市場
監督管理局頒發的新營業執照時完成。

(5) 股份拆細

我們預期於緊接[編纂]前進行股份拆細，據此，我們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
份將拆細為1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股份。該股份拆細完成後，本公司的註冊資
本（截至本文件日期為人民幣18,449,491元）將分為184,494,91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

元的股份，將由我們當時所有股東按緊接 [編纂 ]前彼等各自於本公司的股權比例認
繳，我們的已發行股份數目將為184,494,910股，當中並不計及[編纂]將發行的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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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購、出售及合併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進行任何我們認為對我們而
言屬重大的主要收購、出售或合併。

[編纂]理由

本公司正尋求其H股於聯交所[編纂]，以為本公司業務發展及拓展提供進一步資
金、增強本公司的營運資金及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商業形象及全球影響力。有關我們未
來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未來計劃及[編纂]用途」。

股權激勵計劃

為嘉許我們員工及顧問的貢獻，並激勵彼等進一步推動我們的發展，我們已採納
2025年股權激勵計劃。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一節。杭州
時邁為我們的員工激勵平台。2025年股權激勵計劃的參與者已獲授予獎勵，即與本公
司相關股份對應的員工激勵平台有限合夥權益。截至本文件日期，員工激勵平台持有
的相關股份對應的獎勵已全部授予相關承授人，且相關承授人均已就該等獎勵登記為
員工激勵平台的有限合夥人。預期於[編纂]後不會根據2025年股權激勵計劃進一步授
出任何獎勵。2025年股權激勵計劃的條款不受上市規則第17章規定的約束，因其並不
涉及本公司於[編纂]後授出新獎勵以認購H股。截至本文件日期，合夥人向員工激勵平
台的出資均為自有資金。

杭州時邁於2020年10月29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擁有11,409,650股本
公司股份（經股份拆細調整），佔截至本文件日期我們已發行股份約6.18%。杭州時邁
由孝博士作為其唯一普通合夥人控制。截至本文件日期，杭州時邁由孝博士作為其普
通合夥人擁有約1.41%，餘下98.59%（對應於11,248,950股股份（經股份拆細調整））由
2025年股權激勵計劃下的相關承授人作為有限合夥人擁有，即(i)周東文博士（我們的
執行董事，持有約32.34%合夥權益）及劉揚博士（我們的首席財務官及董事會秘書，持
有約32.34%合夥權益），及(ii)並非董事、高級管理層或本公司關連人士的其他8名僱員
（合共持有約33.91%權益，其各自合夥權益約為1.62%至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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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

]前
投
資

概
覽

我
們
已
進
行
以
下
幾
輪

[編
纂

]前
投
資
，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

輪次
投資

形式
協議

日期

對價
結算

（最
後付

款）
日期

投資
者名

稱(1)

註冊
股本

╱
所涉

股份
數目

對價
交易

後估
值(2)

每股
股份

成本
(3)

[編
纂]
折讓

(4)

（概
約）

（概
約）

（概
約）

（概
約）

A輪
投資

(5)
..

..
..

.
認繳

註冊
股本

20
18
年6
月1

6日
20

19
年1
月4
日

寧波
凱銘

及寧
波宇

和
人民

幣

1,6
66

,66
5元

人民
幣

50
百萬

元

人民
幣

35
0百
萬元

人民
幣

3.0
0元

[編
纂]

%

B輪
投資

(6)
..

..
..

.
認繳

註冊
股本

20
20
年9
月2

5日
20

21
年2
月7
日

邁百
瑞、

泰譽
二期

、杭
州貝

奕、
匯

仁博
貝、

溫氏
投資

、浙
江浙

商、

杭州
山耀

、杭
州邁

時康
、平

潭複

灜

人民
幣

3,2
66

,66
7元

人民
幣

14
0百
萬元

人民
幣

64
0百
萬元

人民
幣

4.2
9元

[編
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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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次
投資

形式
協議

日期

對價
結算

（最
後付

款）
日期

投資
者名

稱(1)

註冊
股本

╱
所涉

股份
數目

對價
交易

後估
值(2)

每股
股份

成本
(3)

[編
纂]
折讓

(4)

（概
約）

（概
約）

（概
約）

（概
約）

C輪
投資

(7)
..

..
..

.
認繳

註冊
股本

20
22
年1
月2

4日
20

22
年5
月2

7日
杭州

泰鯤
、弘

信卓
成、

睿拓
創投

、

悅義
雲眾

、永
禧永

燁、
安吉

邁

盛、
杭州

高新
、杭

州誠
和、

貝達

生物
醫藥

、同
心眾

創、
賽智

創雲

人民
幣

2,7
30

,19
4元

人民
幣

33
0百
萬元

人民
幣

2,2
30
百萬

元(8)

人民
幣

12
.09
元

[編
纂]

%

禁售
期 

..
..

..
..

.
根據

中國
公司

法，
本公

司於
[編
纂]
前發

行的
股份
（包

括[
編纂

]前
投資

者持
有的

股份
）的
禁售

期為
自[
編纂

]起
計1

2個
月。

[編
纂]
前投

資[
編纂

]

用途
..

..
..

..
..

我們
將[
編纂

]前
投資

[編
纂]
用於

本集
團的

主要
業務

，包
括但

不限
於產

品研
發、

業務
增長

擴張
，以

及一
般營

運資
金用

途。
截至

最後
實際

可行
日期

，我
們已

動用
[編
纂]
前投

資[
編纂

]的
約8

5.8
%。

[編
纂]
前投

資對
本集

團帶
來的

戰略
利

益 
..

..
..

..
..

.

於進
行[
編纂

]前
投資

時，
我們

認為
，本

集團
可受

益於
[編
纂]
前投

資所
籌集

的額
外資

金以
及彼

等的
知識

及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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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
－
有
關
我
們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2
) 

本
公
司
於
各
輪

[編
纂

]前
投
資
的
對
價
及
估
值
乃
經
公
平
磋
商
釐
定
，
當
中
參
考
（
其
中
包
括
）

(i
)相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背
景
；

(i
i)
相
關
時
間
各
產
品
的
前
景
、
發
展
及
已
達

成
的
里
程
碑
；
及

(i
ii

)各
輪

[編
纂

]前
投
資
的
當
時
市
況
。

本
公
司
於

A
輪
投
資
至

B
輪
投
資
的
投
後
估
值
增
加
，
主
要
由
於

(i
)我
們
建
立
了
三
個
全
球
最
大
的
全
人
源

Ig
M
噬
菌
體
展
示
抗
體
文
庫
及

H
-B

iT
E
平
台
；

(i
i)
我
們
完
成
了

D
N

V
3
的

C
M

C
開
發
及
非
臨
床
毒
理
學
研
究
；

(i
ii

)我
們
取
得
中
國
國
家
藥
監
局

IN
D
批
准
以
進
行

T
C

M
 D

N
V

3
的
臨
床
試
驗
；
及

(i
v)
我
們
啟
動
第
四
個
大
容
量
全
人
源

Ig
M
噬

菌
體
展
示
抗
體
文
庫
建
設
。

本
公
司
於

B
輪
投
資
後
的
投
後
估
值
增
加
至

C
輪
投
資
的
投
前
估
值
，
主
要
由
於

(i
)我
們
藉
助
我
們
的

H
-B

iT
E
平
台
完
成

S
M

E
T

12
的

C
M

C
開
發
並
提
交

IN
D
申
請
；

(i
i)
我
們
就

S
M

E
T

12
同
時
獲
得
中
國
國
家
藥
監
局
及

F
D

A
的
臨
床
試
驗

IN
D
批
准
；

(i
ii

)我
們
已
建
立
多
通
道
抗
體
發
現
平
台
，
包
括
雜
交
瘤
及
多
物
種
免
疫
文
庫
以
及

P
ro

-B
iT

E
平
台
；

(i
v)
我
們
啟
動
了

D
N

V
3
的

I期
臨
床
試
驗
；

(v
)我
們
啟
動
了

S
M

E
T

12
的

I期
臨
床
試
驗
；

(v
i)
我
們
已
建
立
第
四
個
大
容
量
全
人
源

Ig
M
噬
菌
體
展
示
抗
體
文
庫
；
及

(v
ii

)我
們
完

成
了

D
N

V
3
的

I期
臨
床
試
驗
。

本
公
司
於

[編
纂

]的
估
值
較

C
輪
投
資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由
於

(i
)我
們
完
成

S
M

E
T

12
的

I期
臨
床
試
驗
；

(i
i)
我
們
就

C
M

D
01

1
獲
得
中
國
國
家
藥
監
局
的
臨
床
試
驗

IN
D
批
准
；

(i
ii

)我
們
建
立
了
多
功
能
╱
邏
輯
門
控

T
C

E
平
台
；

(i
v)
我
們
就

C
M

D
E

00
5
獲
得
中
國
國
家
藥
監
局
的
臨
床
試
驗

IN
D
批
准
；

(v
)我
們
的

D
N

V
3
聯
合
抗

P
D

-1
抗
體
與
化
療
獲
得

中
國
國
家
藥
監
局
的
臨
床
試
驗

IN
D
批
准
，
並
啟
動
了

II
期
臨
床
試
驗
；

(v
i)
我
們
就

C
M

D
01

1
獲
得

F
D

A
的
臨
床
試
驗

IN
D
批
准
；
及

(v
ii

)我
們
的

C
M

D
E

00
5
獲
得

F
D

A
的
臨
床

試
驗

IN
D
批
准
。

(3
) 

每
股
成
本
乃
按
各
輪
融
資
項
下
投
資
總
額
除
以
認
購
註
冊
資
本
╱
認
購
股
份
數
目
計
算
，
並
經
緊
接

[編
纂

]前
進
行
的
股
份
拆
細
作
出
調
整
，
同
時
還
參
考
了
「
有
關
本
文
件
及

[編
纂

]的
資
料
」
當
中
披
露
的
匯
率
，
以
說
明
相
對
於

[編
纂

]的
溢
價
或
折
讓
。

(4
) 

[編
纂

]折
讓
乃
根
據
假
設

[編
纂

]為
每
股

H
股

[編
纂

]港
元
（
即
指
示
性

[編
纂

]範
圍
的
中
位
數
）
計
算
。

(5
) 

於
20

18
年

6
月

16
日
，
寧
波
凱
銘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寧
波
凱
銘
」）
、
本
公
司
及
本
公
司
當
時
的
數
名
股
東
訂
立
增
資
協
議
，
據
此
，
寧
波
凱
銘
同
意
以
對
價
人

民
幣

32
.5
百
萬
元
認
購
本
公
司
人
民
幣

1,
08

3,
33

2
元
的
註
冊
資
本
（「

A
輪
投
資

I」
）。

於
20

18
年

6
月

16
日
，
寧
波
宇
和
科
創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寧
波
宇
和
」）
、
本
公
司
及
本
公
司
當
時
的
數
名
股
東
訂
立
增
資
協
議
，
據
此
，
寧
波
宇
和
同
意
以
對
價
人
民
幣

17
.5
百
萬
元
認
購
本
公
司
人
民
幣

58
3,

33
3
元
的
註
冊
資
本
（「

A
輪
投
資

II
」，
連
同

A
輪
投
資

I統
稱
「

A
輪
投
資
」）
。

A
輪
投
資
完
成
後
，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由
人
民
幣

10
,0

00
,0

00
元
增
至

20
18
年

7
月

19
日
的
人
民
幣

11
,6

66
,6

65
元
。



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

– 196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6
) 

於
20

20
年

9
月

25
日
，
相
關
方
就

B
輪
投
資
（「

B
輪
投
資
」）
訂
立
投
資
協
議
，
詳
情
如
下
：

B
輪
投
資

認
購
人

所
涉
註
冊
資
本
金
額

對
價

邁
百
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58
3,

33
3
元

人
民
幣

25
百
萬
元

泰
譽
二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46
6,

66
7
元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杭
州
貝
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46
6,

66
7
元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匯
仁
博
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46
6,

66
7
元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溫
氏
投
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46
6,

66
7
元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浙
江
浙
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3
3,

33
3
元

人
民
幣

10
百
萬
元

杭
州
山
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3
3,

33
3
元

人
民
幣

10
百
萬
元

杭
州
邁
時
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3
3,

33
3
元

人
民
幣

10
百
萬
元

平
潭
複
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11
6,

66
7
元

人
民
幣

5
百
萬
元

B
輪
投
資
完
成
後
，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於

20
20
年

12
月

14
日
由
人
民
幣

11
,6

66
,6

65
元
增
至
人
民
幣

14
,9

33
,3

32
元
。

(7
) 

於
20

22
年

1
月

24
日
，
相
關
方
就

C
輪
投
資
（「

C
輪
投
資
」）
訂
立
增
資
協
議
，
詳
情
如
下
：

C
輪
投
資

認
購
人

 
所
涉
註
冊
資
本
金
額

對
價

杭
州
泰
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82
7,

33
2
元

人
民
幣

10
0
百
萬
元

弘
信
卓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4
8,

19
9
元

人
民
幣

30
百
萬
元

睿
拓
創
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16
5,

46
6
元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悅
義
雲
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16
5,

46
6
元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永
禧
永
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0
6,

83
3
元

人
民
幣

25
百
萬
元

安
吉
邁
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4
8,

19
9
元

人
民
幣

30
百
萬
元

杭
州
高
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16
5,

46
6
元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杭
州
誠
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99
,2

81
元

人
民
幣

12
百
萬
元

貝
達
生
物
醫
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4
8,

19
9
元

人
民
幣

30
百
萬
元

同
心
眾
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10
7,

55
4
元

人
民
幣

13
百
萬
元

賽
智
創
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民
幣

24
8,

19
9
元

人
民
幣

30
百
萬
元

C
輪
投
資
完
成
後
，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於

20
22
年

2
月

16
日
由
人
民
幣

15
,7

19
,2

97
元
增
至
人
民
幣

18
,4

49
,4

91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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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於
20

21
年

1
月

28
日
，
匯
仁
博
貝
分
別
與
賽
智
伯
樂
及
同
心
眾
創
訂
立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據
此
，
匯
仁
博
貝
同
意
將
未
繳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70
,0

00
元
及
人
民
幣

39
6,

66
7
元
以
零

對
價
轉
讓
予
賽
智
伯
樂
及
同
心
眾
創
。
此
後
，
賽
智
伯
樂
及
同
心
眾
創
分
別
向
本
公
司
支
付
對
價
人
民
幣

3
百
萬
元
及
人
民
幣

17
百
萬
元
，
與
上
述
轉
讓
予
其
的
註
冊
資
本
相
對

應
。
上
述
股
權
轉
讓
已
於

20
21
年

2
月

4
日
完
成
。
上
述
註
冊
資
本
認
購
對
應
的
對
價
乃
由
相
關
方
經
參
考
（
其
中
包
括
）
轉
讓
人
認
購
本
公
司
該
等
註
冊
資
本
所
支
付
的
投
資
成
本

（
特
別
經
考
慮
自
彼
等
最
初
投
資
本
公
司
以
來
本
公
司
估
值
的
增
加
）、
轉
讓
人
的
資
金
需
求
及
投
資
計
劃
、
本
公
司
的
業
務
增
長
前
景
以
及
本
公
司
於

B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公
平
磋

商
釐
定
。

於
20

22
年

2
月
，
寧
波
凱
銘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將
本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62
8,

77
2
元
轉
讓
予
貝
達
生
物
醫
藥
，
對
價
約
為
人
民
幣

76
百
萬
元
。
上
述
股
權
轉
讓

已
於

20
22
年

2
月

28
日
完
成
。
上
述
股
權
轉
讓
的
對
價
乃
由
相
關
方
經
參
考
（
其
中
包
括
）
轉
讓
人
認
購
本
公
司
該
等
註
冊
資
本
所
支
付
的
投
資
成
本
（
特
別
經
考
慮
自
彼
等
最
初

投
資
本
公
司
以
來
本
公
司
估
值
的
增
加
）、
轉
讓
人
的
資
金
需
求
及
投
資
計
劃
、
本
公
司
的
業
務
增
長
前
景
以
及
本
公
司
於

C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公
平
磋
商
釐
定
。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之
間
的
上
一
輪
股
權
轉
讓
已
完
成
，
據
此
，
寧
波
凱
銘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以
總
對
價
約
人
民
幣

64
.0

5
百
萬
元
向
貝
橙
創
投
轉
讓
本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總
額
人
民
幣

42
2,

06
0
元
。
上
述
股
權
轉
讓
的
對
價
乃
由
相
關
訂
約
公
平
磋
商
後
釐
定
，
並
參
考
（
其
中
包
括
）
轉
讓
人
為
認
購
本
公
司
有
關
注
冊
資
本
而
支
付
的
投
資
成
本
（
特

別
是
，
已
考
慮
到
自
其
各
自
對
本
公
司
進
行
初
始
投
資
以
來
本
公
司
估
值
的
增
長
）、
轉
讓
人
的
資
金
需
求
及
投
資
計
劃
，
以
及
本
公
司
的
業
務
增
長
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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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前投資者的特殊權利

[編纂]前投資者獲授若干特殊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贖回權、清算優先權、估值

調整以及若干重要公司事宜的否決權。根據本公司與（其中包括）本公司當時的股東於

2025年8月30日訂立的股東協議，(a)本公司授予[編纂]前投資者的贖回權及清算優先

權於本公司由有限責任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準日期前一日悉數終止，該等權

利從未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恢復；(b)控股股東授予[編纂]前投資

者的贖回權應於本公司第一次向聯交所提交[編纂]（「[編纂]」）前一日終止，惟倘發生

以下事件則可恢復：(i)[編纂]不獲接納、被退回或遭拒絕，而本公司未能在該事件發

生後6個月內重新提交[編纂]；(ii)本公司撤回其[編纂]；(iii)本公司未能在[編纂]日期

後18個月內完成[編纂]；或(iv)本公司未能在2027年6月30日前完成[編纂]；及(c)所有

其他特殊權利應自[編纂]起完全終止。

中國法律顧問的確認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本公司已就上述[編纂]前投資在重大方面取得

主管機關的所有必要批准或向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相關地方分局辦理所有必要登記或備

案。

遵守[編纂]前投資指引

基於(i)[編纂]前投資的對價已於本公司首次向聯交所提交[編纂]前超過28個完整

日結清，及(ii)誠如上文「－[編纂]前投資者的特殊權利」所披露，於[編纂]後[編纂]前

投資者的特殊權利將概不存在，獨家保薦人確認[編纂]前投資符合新上市申請人指南

第4.2章。

有關我們[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我們的[編纂]前投資者中，兩名（即貝達生物醫藥及杭州泰鯤）為資深投資者。據

董事所知，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的各[編纂]前投資者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

人（如適用）均為獨立第三方。下文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主要[編纂]前投

資者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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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投資者

貝達生物醫藥

貝達生物醫藥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貝達生物醫藥」）於2022年2月投資本公

司，於[編纂]時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編纂]%。貝達生物醫藥是於2021年12月28

日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為貝達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
所上市的大型製藥公司（股份代號：300558.SZ））的全資附屬公司。貝達藥業股份有限
公司專注於創新藥物的生產及銷售，截至2025年6月30日，其總資產約為人民幣92億

元。因此，貝達生物醫藥為資深投資者，且於[編纂]前至少六個月已對本公司作出相
當數額的投資。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杭州泰鯤

杭州泰鯤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泰鯤」）為一家於2021年8月10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杭州泰鯤的普通合夥人為杭州泰瓏創業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杭州泰瓏」）。杭州泰鯤的最大有限合夥人為杭州泰格股權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杭州泰格」），持有約49.00%的合夥權益。杭州泰鯤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概
無持有其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

杭州泰瓏的普通合夥人為昭泰（淄博）創業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而該
合夥企業最終由劉春光先生控制。杭州泰瓏的最大有限合夥人為杭州泰格，持有約
99.00%的合夥權益，杭州泰格最終由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泰格醫
藥」）（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300347.SZ）及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3347.

HK）上市的公司）控制。

杭州泰鯤於2022年2月投資本公司，於[編纂]時將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編

纂]%。杭州泰鯤為杭州泰瓏的投資基金，杭州泰瓏為專注於生物科技及醫療行業的基
金，在管資產總規模超過人民幣200億元。杭州泰瓏已投資多家生物科技、醫療器械及
醫療行業公司，包括映恩生物（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9606）、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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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康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綠竹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

公司，股份代號：2480）。因此，杭州泰瓏為資深投資者，且於[編纂]前至少六個月已
對本公司作出相當數額的投資。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其他投資者

貝加實體

貝橙創投

杭州貝橙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貝橙創投」）為一家於2022年11月18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貝橙創投由杭州貝加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杭州貝

加」）作為其普通合夥人管理。

杭州貝奕

杭州貝奕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貝奕」，連同貝橙創投，統稱

「貝加實體」）為一家於2020年4月28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杭州貝奕由其普通

合夥人杭州貝加管理。

杭州貝加由其最大股東丁師哲先生（我們的非執行董事）持有90%。因此，貝橙創

投及杭州貝奕各自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賽智伯樂實體

同心眾創

杭州同心眾創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同心眾創」）為一家於2017年10月19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普通合夥人浙江賽智伯樂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賽智伯樂」）管理，而賽智伯樂為杭州賽智投資有限公司（「賽智投資」）的全資附屬公

司，賽智投資則最終由陳斌先生及黃昕先生控制。同心眾創的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

30%或以上合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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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智創雲

杭州賽智創雲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賽智創雲」）為一家於2021年8月6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賽智伯樂作為其普通合夥人管理。賽智創雲的最

大有限合夥人為華慧女士，持有其約33.3333%的合夥權益。賽智創雲的其他有限合夥

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夥權益。

賽智伯樂

浙江賽智伯樂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賽智伯樂」）為一家於2011年8月9日在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賽智伯樂為賽智投資的全資附屬公司。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雲眾實體

睿拓創投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睿拓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睿拓創投」）為一家於

2021年5月20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廣東悅騰企業管理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廣東悅騰」）及海南龍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龍圖」）管

理。廣東悅騰由王義克先生最終控制，及海南龍圖由黃一洺先生及鮑嘉龍先生最終控

制。睿拓創投的最大有限合夥人為寧波高發汽車控制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寧波高發」）

（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3788.SH），持有其約35.7143%的

合夥權益，而寧波高發則由寧波高發控股有限公司（由錢高法先生、錢國年先生及錢國

耀先生最終控制）控制。睿拓創投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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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義雲眾

寧波悅義雲眾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悅義雲眾」）為一家於2019年10月

30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海南龍圖管理。其最大有限合夥

人寧波保稅區鑫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持有其約99.77%的合夥權益，而寧波保稅區鑫達

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則由陳富斌先生、陸雲松先生及徐衛萍女士最終控制。悅義雲眾的

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周曉光先生

周曉光先生為中國居民及本公司個人[編纂]前投資者。據董事所深知，周曉光先

生為獨立第三方。

邁百瑞

煙台邁百瑞國際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邁百瑞」）為一家於2013年6月25日在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邁百瑞的股東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的股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邁百瑞為獨立第三方。

寧波宇和

寧波宇和科創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寧波宇和」）為一家於2018年2月28日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寧波宇和由翟美娣女士及顧業飛女士分別持有68.00%及32.00%權

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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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譽二期

杭州泰譽二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泰譽二期」）為一家於2018年6

月22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泰譽二期由其普通合夥人杭州泰煜投資諮詢有限

公司（「杭州泰煜」）管理，杭州泰煜持有該合夥企業約1.48%的權益。杭州泰煜則由杭

州泰格醫藥控制其約51.00%股權。泰譽二期的最大有限合夥人為石河子市泰爾股權投

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泰譽二期約44.36%的合夥權益，並由杭州泰煜控制。概

無其他有限合夥人持有其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溫氏投資

廣東溫氏投資有限公司（「溫氏投資」）為一家於2011年4月21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溫氏投資為溫氏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

號：300498.SZ））的全資附屬公司。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弘信卓成

杭州富陽弘信卓成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弘信卓成」）為一家於2021年2

月8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上海弘信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最終由高建明先生控制）管理。弘信卓成的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

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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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邁盛

安吉邁盛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安吉邁盛」）為一家於2021年12月10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許帥女士管理。安吉邁盛的有限合夥

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杭州邁時康

杭州邁時康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邁時康」）為一家於2020年7月30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田雪玲女士及有限合夥人湯木銀先

生分別持有32.5%及32.5%。杭州邁時康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夥

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浙江浙商

浙江浙商轉型升級母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浙江浙商」）為一家於2015年11

月26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浙江浙商創新資本管理有限公

司（「浙商創新」）管理。其最大有限合夥人杭州複承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

州複承」）持有其約49.9875%的合夥權益。浙江浙商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

或以上合夥權益。

浙商創新的最大股東為浙江浙商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浙商資本」），持有其約40%

股權，而浙商資本由浙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證券」）（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1878.SH）最終控制。浙商創新的第二大股東為杭州複琢創業

投資有限公司（「杭州複琢」），持有其約30%股權，而杭州複琢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國有

資產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浙商創新的其他股東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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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複承由其普通合夥人杭州複琢管理。其最大有限合夥人杭州天捷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杭州天捷」）持有其約99.99%合夥權益，並由蔡學倫先生最終控制。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杭州山耀

杭州山耀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山耀」）為一家於2020年7月31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江建橋先生管理。其最大有限合夥人

金冶釘先生持有其約30%的合夥權益。杭州山耀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

以上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永禧永燁

平陽永禧永燁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永禧永燁」）為一家於2016年5月12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浙江永禧永億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

傅旭東先生最終控制）管理。永禧永燁的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張永賢女士

張永賢女士為中國居民及本公司個人[編纂]前投資者。據董事所深知，張永賢女

士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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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高新

杭州高新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杭州高新」）為一家於2005年12月29日在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由杭州高新金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杭州市濱江區財政局最終控制）

全資擁有。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平潭複灜

平潭複灜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平潭複灜」）為一家於2020年8月25日在中

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沈贊芬女士管理。其最大有限合夥人王雪

芹女士持有其約54.52%的合夥權益。平潭複灜的其他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

上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杭州誠和

杭州誠和鴻熙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誠和」）為一家於2020年8月

5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由其普通合夥人杭州誠和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6%，杭州誠和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則由其最大股東丁一波先生控制。杭州誠和的有限合

夥人概無持有其30%或以上合夥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及盡悉，上述全部實體及個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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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化

本公司[已[編纂]]H股全流通，以於[編纂]後將[全部]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非
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將涉及合共[編纂]股非上市股份（經股份拆細調整），佔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編纂]%。下表概述本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緊接[編纂]完成前及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並計及股份拆細）以及
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的資本化：

截至本文件日期 緊隨[編纂]完成後

股份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經股份
拆細調整）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概約所有
權百分比

非上市
股份數目 H股數目 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概約
持股百分比

控股股東
杭州締邁. . . . . . . . . . . . . . . . . . . . . 58,972,920 31.96% –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昊邁. . . . . . . . . . . . . . . . . . . . . 27,766,730 15.05% –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時邁. . . . . . . . . . . . . . . . . . . . . 11,409,650 6.18% –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149,300 53.20% – [編纂] [編纂] [編纂]%

貝加實體
貝橙創投. . . . . . . . . . . . . . . . . . . . . 4,220,600 2.29% –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貝奕. . . . . . . . . . . . . . . . . . . . . 4,666,670 2.53% –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87,270 4.82% – [編纂] [編纂] [編纂]%

賽智伯樂實體
同心眾創. . . . . . . . . . . . . . . . . . . . . 4,248,880 2.30% – [編纂] [編纂] [編纂]%

賽智伯樂. . . . . . . . . . . . . . . . . . . . . 560,000 0.30% – [編纂] [編纂] [編纂]%

賽智創雲. . . . . . . . . . . . . . . . . . . . . 2,481,990 1.35% –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90,870 3.95% – [編纂] [編纂] [編纂]%

雲眾實體
寧波梅山. . . . . . . . . . . . . . . . . . . . . 1,654,660 0.90% – [編纂] [編纂] [編纂]%

悅義雲眾. . . . . . . . . . . . . . . . . . . . . 1,654,660 0.90% –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09,320 1.80% – [編纂] [編纂] [編纂]%

貝達生物醫藥 . . . . . . . . . . . . . . . . . 8,769,710 4.75% –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泰鯤. . . . . . . . . . . . . . . . . . . . . 8,273,320 4.48% – [編纂] [編纂] [編纂]%

周曉光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6,987,640 3.79% – [編纂] [編纂] [編纂]%

邁百瑞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33,330 3.16% – [編纂] [編纂] [編纂]%

寧波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5,658,330 3.07% – [編纂] [編纂] [編纂]%

泰譽二期. . . . . . . . . . . . . . . . . . . . . 4,666,670 2.53% – [編纂] [編纂] [編纂]%

溫氏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4,666,670 2.53% – [編纂] [編纂] [編纂]%

弘信卓成. . . . . . . . . . . . . . . . . . . . . 2,481,990 1.35% – [編纂] [編纂] [編纂]%

安吉邁盛. . . . . . . . . . . . . . . . . . . . . 2,481,990 1.35% – [編纂]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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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文件日期 緊隨[編纂]完成後

股份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經股份
拆細調整）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概約所有
權百分比

非上市
股份數目 H股數目 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概約
持股百分比

杭州邁時康 . . . . . . . . . . . . . . . . . . . 2,333,330 1.26% – [編纂] [編纂] [編纂]%

浙江浙商. . . . . . . . . . . . . . . . . . . . . 2,333,330 1.26% –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山耀. . . . . . . . . . . . . . . . . . . . . 2,333,330 1.26% – [編纂] [編纂] [編纂]%

Shao Qing先生 . . . . . . . . . . . . . . . . 2,329,210 1.26% – [編纂] [編纂] [編纂]%

永禧永燁. . . . . . . . . . . . . . . . . . . . . 2,068,330 1.12% – [編纂] [編纂] [編纂]%

張永賢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1,826,830 0.99% –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高新. . . . . . . . . . . . . . . . . . . . . 1,654,660 0.90% – [編纂] [編纂] [編纂]%

平潭複灜. . . . . . . . . . . . . . . . . . . . . 1,166,670 0.63% –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誠和. . . . . . . . . . . . . . . . . . . . . 992,810 0.54% –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494,910 100.00% – [編纂] [編纂] [編纂]%

參與 [編纂]的
 [編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494,910 100.00% – [編纂] [編纂]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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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於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及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並計及股份拆

細）：

(a) 杭州昊邁、杭州締邁及杭州時邁（各自為我們的董事及控股股東孝博士的緊

密聯繫人）將為我們的核心關連人士，而彼等所持合共[編纂]股股份將不計

入公眾持股量，合共佔我們股本的[編纂]%；

(b) 貝橙創投及杭州貝奕均為我們的非執行董事丁師哲先生的受控實體，並將

為我們的核心關連人士，而彼等所持合共[編纂]股股份將不計入公眾持股

量，合共佔我們股本的[編纂]%；

(c) 我們的董事Shao Qing先生將為我們的核心關連人士，而彼所持合共[編纂]

股股份將不計入公眾持股量，合共佔我們股本的[編纂]%；

(d) 所有其他現有股東（「現有非上市股東」）所持合共[編纂]股非上市股份將轉

換為H股並於聯交所[編纂]，故將計入公眾持股量，合共佔我們股本的[編

纂]%。現有非上市股東並不慣常接受本公司（或我們的任何附屬公司）或任

何核心關連人士就其股份的收購、出售、投票或其他處置發出的指示，且

彼等收購股份並非直接或間接由本公司（或我們的任何附屬公司）或核心關

連人士撥付資金；及

(e) 根據 [編纂 ]發行的合共 [編纂 ]股H股將計入 [編纂 ]時的公眾持股量的一部

分，合共佔我們股本的[編纂]%。

基於上文所述，預期緊隨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並計及股份拆

細），合共[編纂]股H股（佔於[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並計及股份拆細）我

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將計入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9A.13A(1)條的規定，於[編纂]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逾[編纂]%將由公眾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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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通量

上市規則第19A.13C條規定，如新申請人屬中國發行人而於上市時並無其他上市

股份，這一般指尋求上市的H股由公眾人士持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所規限（無論是

合約、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規定下的）的一部分，於上市時必須符合以下其中

一項條件：(a)佔於上市時H股所屬類別股份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的至少

10%，以及上市時的預期市值不少於50,000,000港元；或(b)上市時的預期市值不少於

600,000,000港元。

預期緊隨[編纂]完成後，市值不少於[編纂]港元的聯交所[編纂]H股於[編纂]時不

受有關出售限制所規限（假設(i)[編纂]為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的

下限），(ii)[編纂]未獲行使；及(iii)經計及股份拆細）。因此，本公司將能夠符合上市規

則第19A.13C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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